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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控股/控股股东 指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

发行 
指 

发行人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766,016,713 股 A 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

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承销商/东吴证

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海问律所 指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除非特别指明，

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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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4 年 6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755,494,504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不超过 550,000 万元，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4 年 6 月 17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7.28 元/股。 

2014 年 7 月 9 日，发行人董事会公告关于对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和发行数

量进行除息调整。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197,882,238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送现

金红利 1 元（含税），共 219,788,223.8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由原来的

7.28 元/股调整为 7.18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由 755,494,504 股调整为

766,016,713 股。  

2014 年 7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4 年 7 月 7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财政部《关于批复同意同方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函》（财教函[2014]77 号）；2014 年 7 月 18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教育部批转财政部《关于批复同意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的函》（教财司函[2014]353 号）批准。 

2014 年 12 月 12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发行人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5 年 1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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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3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4 名发行对象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

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已将认购资金

5,499,999,999.34 元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根据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 年 2 月 16 日出具的《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XYZH/2014A80009 号），截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止，中信证

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募股认购缴款共计人民币

5,499,999,999.34 元。 

截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后

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2015 年 2 月 16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出具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XYZH/2014A80010 号）。根据该验资

报告，截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发行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66,016,713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7.18

元，发行人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5,499,999,999.34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人民币 42,326,601.67 元，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57,673,397.6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66,016,713.00 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691,656,684.67 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766,016,713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发行。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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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三）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766,016,713 股。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1）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7.18 元/股。 

（2）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计算为 7.28 元/股。鉴于公

司实施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197,882,238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共 219,788,223.8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由原来的 7.28 元/股调整为 7.18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由 755,494,504 股调整为 766,016,713 股。  

（六）投资者申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取向四名投资者定价发行。控股股东清华控股参与申购。 

（七）募集资金量与发行费用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 报 告 》 （ XYZH/2014A80010 号 ） ， 本 次 发 行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5,499,999,999.34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2,326,601.67元，发行人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57,673,397.67 元。 

（八）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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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549,999,999.34 元，其中 300,000 万元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九）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 

（十）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数量为 4 名，发行对象分别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明确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价格（元） 认购金额（元）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278,551,532 7.18 1,999,999,999.76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69,637,883 7.18 499,999,999.9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913,649 7.18 1,499,999,999.8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913,649 7.18 1,499,999,999.82 

合  计 766,016,713  5,499,999,999.34 

1.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八号楼（科技大厦）A 座 25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井宏 

成立日期：1992 年 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医疗器械经营（Ⅲ类：植入器材；植入性人工器

官；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介入器材；医用 X 射线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

Ⅱ类：手术室、急救室、诊疗设备及器具）；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和遇湿

易燃物品、有毒品、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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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

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及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

化学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的销售；进出口业务。 

（2）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清华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十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6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国伟 

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12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委托生产、经营“紫薇大豆卵磷脂冲剂”、“优力康

牌青少年复合营养素”、“紫光牌优脂康磷脂胶囊”、“紫光牌银杏茶”、“紫光牌优太

康片”、“优必康牌吡康胶囊”保健食品及经国家批准的片剂、硬胶囊、颗粒剂、口

服液、软胶囊、保健食品；房地产开发。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3）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特华 

成立日期：2005 年 6 月 21 日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鶤 

成立日期：1998 年 7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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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紫光集团，与本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清华控股外，紫光集团及本次发行的其他 2 名机构投资者及其关联方最近

一年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清华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在最近一年内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最近一年无经常性重大关联交易。 

2、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全部出资权益 

2013 年 12 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清华控股

转让电子杂志社全部出资权益的关联交易暨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电

子杂志社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13）第 120

号评估报告，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得出如下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 12,400.80 万元，评估

价值 12,399.78 万元，减值-1.02 万元，减值率-0.01%；账面负债总计 9,152.61

万元，评估价值 9,152.61 万元；账面净资产 3,248.19 万元，评估价值 3,247.17

万元，减值-1.02 万元，减值率-0.03 %。 

公司经与清华控股初步协商，拟以电子杂志社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

评估值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 

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1 日与清华控股签署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出资权益转让协议》，约定以评估值 3,247.17 万元向清华控股转让电

子杂志社的全部出资权益。转让完成后，清华控股既是电子杂志社的主办单位，

也是电子杂志社的实际出资人，实现主办权和出资权的统一。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



 

10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 刘景泉、方浩 

项目协办人： 李艳梅 

项目组成员： 赵凯、庄小璐、胡晓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010) 6083 3087 

传 真： (010) 6083 3083 

（二）联合主承销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力 

保荐代表人： 阮金阳、张燕 

项目协办人： 陈磊 

项目组成员： 冯颂、李璐一、陈正男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东吴证券大厦 

电 话： 0512-62938567 

传 真： 0512-62938500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继平 

经办律师： 戴文震、高巍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20 层 

电 话： （010）8560 6888 

传 真： （010）8560 6999 

（四）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人： 叶韶勋 



 

11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克东、刘宇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电 话： 010-65542288 

传 真： 010-65547190 

（五）验资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人： 叶韶勋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克东、刘宇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电 话： 010-65542288 

传 真： 010-6554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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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474,759,378  

2 杜国楹 96,849,439  

3 北京健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050,000  

4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442,793  

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8,000,000  

6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002,740  

7 蒋宇飞 20,025,170  

8 俞良 19,330,367  

9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10 要彦彬 14,550,000  

  合    计 754,009,887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股份登记日 2015 年 2 月 26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753,310,910 

2 博时基金—兴业银行—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8,913,649 

3 工银瑞信—广发银行—新疆盛世伟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39,275,766 

4 杜国楹 96,849,439 

5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69,637,883 

6 
工银瑞信添安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62,674,094 

7 蒋宇飞 20,025,170 

8 俞良 19,347,067 

9 谢仁国 14,865,800 

10 要彦彬 14,550,000 

  合计 1,399,44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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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份 
 127,680,797 5.81%  766,016,713 893,697,510 30.15%  

二、无限售

条件股份 
  2,070,201,441 94.19%  0   2,070,201,441 69.85%  

三、股份总

数 
2,197,882,238 100.00%  766,016,713 2,963,898,951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发行人将根据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将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结构、减少

财务费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

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也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的情况。 

（三）业务结构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主营

业务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改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将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有助于公司的日常运营，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四）公司治理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后，清华控股持股比例将有所上升，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

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由于有更多

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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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

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化 

本公司是经营管理体系完善、人员配置完整的经济实体和企业法人，具有完

全的自主经营权。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运行，不

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影响。同时，公司严格遵守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章、规则和政策，恪守《公司法》，确保上市公司依法运

作，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关系情况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

争或新增关联交易等情形。 

（七）公司资金、资产占用和关联担保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本次发行完

成后，也不会产生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15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同方股份通过锁定发行价格最终确定发行价格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和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清华控股

在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过程中，不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发行

人和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四名发行对象中，工银瑞信设立的工银瑞信同方股份定增 1 号、

工银瑞信同方股份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博时基金设立的博时基金优选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均已办理了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备案登记手续。其他 2 名发行对象

清华控股和紫光集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定义的“私募基金”，不适用《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同方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3 号）和同方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

会决议。此外，本次认购对象的最终出资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

的设计安排。 

同方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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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如下： 

1.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2.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3. 发行人本次四名发行对象中，工银瑞信设立的工银瑞信同方股份定增 1

号、工银瑞信同方股份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博时基金设立的博时基金优

选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均已办理了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备案登记手续。其他 2 名发

行对象清华控股和紫光集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定义的“私募基金”，不适

用《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4. 本次认购对象的最终出资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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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

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方   浩               刘景泉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陈   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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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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